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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情形，也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2025年07月16日（星期三）下午14:00-15:002、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858号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大楼3楼三
潭印月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吕梁6、本次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99人，代表股份1,153,814,3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77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019,264,9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0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89 人，代表股份 134,549,43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07％。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97人，代表股份134,876,2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68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8人，代表股份 326,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89人，代表股份134,549,4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07％。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提案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1、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3,711,7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1％；反对66,5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弃权 36,0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73,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9％；反对66,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4％；弃权36,04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2.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4,394,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69％；反对19,315,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40％；弃权105,02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456,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015％；反对19,315,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206％；弃权105,024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2.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3,530,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20％；反对20,191,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99％；弃权92,4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592,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9613％；反对20,191,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701％；弃权 92,444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2.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3,547,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35％；反对20,174,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85％；弃权92,9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609,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9735％；反对20,174,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576％；弃权 92,944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3.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3,536,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26％；反对20,185,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95％；弃权92,1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598,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9658％；反对20,185,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659％；弃权 92,144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3％。3.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3,536,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25％；反对20,178,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88％；弃权100,14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597,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9652％；反对20,178,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605％；弃权100,144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2％。3.03、审议通过《关于新增〈董事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3,670,7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6％；反对55,5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弃权 88,0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32,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5％；反对55,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弃权88,04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3％。3.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3,524,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15％；反对20,181,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91％；弃权108,14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586,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9566％；反对20,181,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633％；弃权108,144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2％。3.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3,533,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22％；反对20,182,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92％；弃权99,1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595,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9631％；反对20,182,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634％；弃权 99,144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5％。3.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3,524,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15％；反对20,185,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94％；弃权104,64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586,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9566％；反对20,185,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658％；弃权104,644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6％。3.0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3,542,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31％；反对20,178,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89％；弃权93,3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604,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9700％；反对20,178,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608％；弃权 93,344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3,387,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0％；反对214,5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212,1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449,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36％；反对214,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1％；弃权212,144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3％。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形式，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

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吕梁、亢伟、朱飞鹏、王旸、董嘉波、钱宇辰6人为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姓名

吕梁

亢伟

朱飞鹏

王旸

董嘉波

钱宇辰

所得票数

1,131,657,621

1,134,751,490

1,136,523,133

1,136,611,192

1,136,561,898

1,136,390,845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08%

98.35%

98.50%

98.51%

98.50%

98.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姓名

吕梁

亢伟

朱飞鹏

王旸

董嘉波

钱宇辰

所得票数

112,719,464

115,813,333

117,584,976

117,673,035

117,623,741

117,452,68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57%

85.87%

87.18%

87.25%

87.21%

87.08%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2025年07月0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形式，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
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黄简、王如伟、魏淑珍、薛丽香4人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姓名

黄简

王如伟

魏淑珍

薛丽香

所得票数

1,142,786,075

1,143,144,318

1,129,898,767

1,143,273,604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04%

99.08%

97.93%

99.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姓名

黄简

王如伟

魏淑珍

薛丽香

所得票数

123,847,918

124,206,161

110,960,610

124,335,447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1.82%

92.09%

82.27%

92.18%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2025年07月0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

根据公司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临时会议民主选举，朱亮先生作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10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任期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朱亮先生简历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完成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吕晓红、吴楠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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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第十一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07月16日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职工
代表大会临时会议，经民主选举，一致同意选举朱亮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本次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

特此公告。
附件：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7月17日

附件：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朱亮先生，1977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管、工会副主

席、工会主席，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2017年4月至2019年6月担任本公司监事。2019
年6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2025年7月16日起担任本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目前，朱亮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一一中国远
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朱亮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其他有关规定要求
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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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25年07月16日以电话、口头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于2025年07月16日（星期三）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提前通知时限的要
求。会议应参加董事11名，实际参加董事11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董事会就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经书面和通讯方式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经本次董事会与会董事表决，一致同意选举吕梁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代

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吕梁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成员设置的议案》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下设五个专门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战略委员会、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经本次董事会与会董事表决，一致同意选举以下
人员出任成员或召集人，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期间如有成员不再担任公司
董事职务，自动失去成员资格。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
均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成员不存在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且审计委员会的
召集人黄简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具体情况如下：1、战略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成员为：吕梁、朱飞鹏、王如伟，其中吕梁为召集人；2、提名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成员为：黄简、亢伟、王如伟，其中王如伟为召集人；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成员为：王如伟、魏淑珍、薛丽香，其中魏淑珍为召
集人。4、审计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成员为：黄简、亢伟、魏淑珍，其中黄简为召集人。5、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成员为：王旸、钱宇辰、薛丽香，其中王旸为
召集人。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并提名，经本次董事会与会董事表决，一致同意聘任董事

长吕梁先生继续兼任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经本次董事会与会董事表决，一致同意聘任吴晖先生、朱励女士、张

建飞先生、张中兴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吴晖先生、朱励女士、张建飞先生、张中兴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采用逐项表决方式，具体表决情况如下：4.01《关于聘任吴晖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02《关于聘任朱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03《关于聘任张建飞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04《关于聘任张中兴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经本次董事会与会董事表决，一致同意聘任陈波先生继续担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陈波先
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陈波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董事会秘书的通讯方式如下：
电话：0571-89903300
传真：0571-89903366
电子邮箱：ir@eastchinapharm.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858号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经本次董事会与会董事表决，一致同意聘任邱仁波先生继续担任公

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邱仁
波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本次董事会与会董事表决，一致同意聘任胡舒芬女士继续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

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胡舒芬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胡舒芬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证券事务代表的通讯方式如下：
电话：0571-89903300
传真：0571-89903366
电子邮箱：ir@eastchinapharm.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858号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3、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7月17日

附件：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人员简历1、吕梁先生简历
吕梁先生，1974年出生，硕士研究生。1997年7月至2001年7月，任远大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项目经理；2001年7月至2010年3月，就职于常熟雷允上制药有限公司，历任副总经理、总
经理；2010年4月至2016年1月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6年1月6日至2019年6月5日任
公司董事、总经理。2019年 6月 6日至今任公司董事长。2021年 10月 26日至今兼任公司总经
理。

截至目前，吕梁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0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一一中国远
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吕梁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其他有关规定要求
的任职资格和条件。2、吴晖先生简历

吴晖先生，1969年4月出生，硕士学历，教授级高工。1991年7月任职于公司，历任杭州中
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技术员、车间主任、总工程师；2015年至今，担任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6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8月至今任公司工业微生物事业部总
经理。

截至目前，吴晖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05,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一一中国远
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吴晖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其他有关规定要求
的任职资格和条件。3、朱励女士简历

朱励女士，1975年出生，硕士研究生，会计师，高级经济师。1997年8月至今任职于华东医
药商业公司，历任中成药分公司会计员、副经理、经理，中西药采购管理部副总监、总监。2019
年9月至2020年9月，任华东医药商业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2020年10月起任公司副总
经理（分管商业），同时兼任华东医药商业公司总经理。

截至目前，朱励女士持有公司股票18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一一中国远
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朱励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其他有关规定要求
的任职资格和条件。4、张建飞先生简历

张建飞先生，1975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业务员/主管、
武汉大区经理、销售管理二部总监、湖北省药学服务公司总经理、药学服务管理二部总监，2020年12月至今，担任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2年6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
理。

截至目前，张建飞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3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一一中国
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张建飞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其他有关规定要
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5、张中兴先生简历

张中兴先生，1982年9月出生，硕士学历，曾任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Gapminder基金会
访问学者，上海华斯泰医学咨询有限公司运营经理，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级医
学经理，麦肯·光明广告有限公司医学总监，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药妆事业部首席医学官，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创新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2023年 3月至今，任欣可丽美学（上
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医学官；2025年5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截至目前，张中兴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一一中国
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张中兴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其他有关规定要
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6、陈波先生简历

陈波先生，1972年出生，硕士研究生，经济师。2002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融资部投资专
员，融资部副经理，投融资部经理。2009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陈波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0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一一中国远
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陈波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7、邱仁波先生简历

邱仁波先生，1982年出生，硕士研究生。2004年8月至2010年7月，历任本公司财务管理
本部专员、制造分公司财务科科长；2010年8月至2015年4月，任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财务部经理；2015年5月至今任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9年12月至今任公
司财务负责人。

截至目前，邱仁波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0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一一中国
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邱仁波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其他有关规定要
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8、胡舒芬女士简历

胡舒芬女士，199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2017年加入公司，

历任公司投融资专员，投融资主管，高级投融资主管。2022年10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4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经理。
截至目前，胡舒芬女士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一一中国远大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胡舒芬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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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07月16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6名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与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第十
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
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吕梁先生、亢伟女士、朱飞鹏先生、王旸先生、董

嘉波先生、钱宇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黄简女士、王如伟先生、魏淑
珍女士、薛丽香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职工代表董事朱亮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
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上述董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07月0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告》（公告
编号：2025-055），职工代表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 2025年 07月 17日披露的《关于完成第十一
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选举的公告》。

公司于2025年07月1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一届
董事会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选举吕梁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列表如下：
姓名

吕梁

亢伟

朱飞鹏

王旸

董嘉波

钱宇辰

朱亮

黄简

王如伟

魏淑珍

薛丽香

职务

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职工代表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上述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中公司
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总计未低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总数的三分之
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选举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可持续发展

（ESG）委员会。公司于2025年07月1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第十一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成员设置的议案》，同意选举以下人员出任成员或召集人，任
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期间如有成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自动失去成员资
格。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
计委员会成员不存在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且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黄简女士为会计专业
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及成员列表如下：
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

召集人

黄简

王如伟

魏淑珍

吕梁

王旸

成员

黄简、亢伟、魏淑珍

黄简、亢伟、王如伟

王如伟、魏淑珍、薛丽香

吕梁、朱飞鹏、王如伟

王旸、钱宇辰、薛丽香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5年07月1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

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
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聘任吕梁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吴晖先生、朱励女士、张建飞先
生、张中兴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陈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邱仁波先生为公司财
务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高级管理人员列表如下：
姓名

吕梁

吴晖

朱励

张建飞

张中兴

陈波

邱仁波

职务

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财务负责人

公司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事项
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人员均具备出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同时陈
波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董事会秘书的通讯方式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对第十届董事会各位董事、第十届监事会各位监事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
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备查文件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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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06月27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并于2025年07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6名
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60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3.20元/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1,754,077,048.00 股减少至 1,754,021,048.0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1,754,077,048.00元降低至1,754,021,048.00元。公司股本变动情
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
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
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
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关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有效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

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
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方式如下：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8:30-12:00、13:00-16:3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
日除外）2、公司通讯地址和现场申报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858号华东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4、联系电话：0571-899033005、电子邮箱：ir@eastchinapharm.com/hz000963@126.com6、其他

（1）以信函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的，申报日期以到达地邮戳时间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
“申报债权”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邮件收到相应文件日为准，请在电子邮件标题
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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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8月1日●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8月1日 15点30分
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北路165号中信银行大厦40楼会议室(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8月1日
至2025年8月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更换董事暨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会议的议案已于2025年7月17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披露。2、特别决议议案：无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
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
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
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三)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
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四)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00603

股票简称

ST广物

股权登记日

2025/7/25

(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1、登记手续：(1)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

行登记。(2)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
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或法定代表人其他身份证明文件、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4)法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
并加盖公章）、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
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授权委托书由股东授权他人签署
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由股东本人或者股东单位法定代表
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则不需要公证。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信封请注明“股东会”字样)或传真
方式登记，参会当日须凭证件原件进行登记确认方可视为有效登记。现场参会股东或其法定
代表人、委托代理人请在登记时间内进行会议登记。2、登记时间：

现场出席会议股东请于2025年7月28日、29日上午10：00－13：30，下午15：30－19：00到
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登记。
信函或传真登记时间：2025年 7月 28日、29日上午 10：00至 19:00（信函登记以签收地邮

戳为准）。3、登记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北路165号中信银行大厦40楼证券部
邮编：830000
六、其他事项
联系人：王勇
联系电话：0991-6602888
传真：0991-6603888
现场会议预计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代理人食宿、交通等一切费用自理。公司股东会不发

放任何参会礼品（含有价币券）。
特此公告。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1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8月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更换董事暨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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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
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5年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7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25年7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
参会董事6名，实际收到有效表决票6份。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更换董事暨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李江红女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原因，李江红

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李江红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李江红女士为公司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
司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名郭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经认真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认为，郭舰先生具备董事所需的任职条件和职业素
质，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情形。截至本会议召开日，郭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2025年8月1日15点30分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北路165号中信银行

大厦40楼会议室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广汇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57）。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17日
附件：

郭舰先生简历
郭舰，男，1974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经营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曾任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文化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新疆亚中物流商
务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广汇美居物流园副总经理，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
经理。现任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工会副主席，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
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中篮联（北京）体育有限公司董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篮球协会
副主席。


